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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后协物〔2021〕1号 

关于召开“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
委员会（2020）年会暨第七届中国校园物业

管理发展论坛”的通知 
 

各有关单位： 

原定于去年底召开的“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

委员会（2020）年会暨第七届中国校园物业管理发展论坛”

因疫情防控要求而推迟。现经批准决定于 2021年 3 月 27日

-29 日在昆明举办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时间地点 

时间：2021 年 3月 27 日-29日（27 日报到） 

地点：云南省昆明市（会议地点另行通知） 

二、会议内容 

（一）召开物专会主任秘书长扩大会议（3 月 27 日下午

14:30正副主任、正副秘书长、省级物专会负责人参加） 

1.审议工作总结及计划； 

2.审议 2020 年中国校园物业服务百强单位名单； 

3.审议全国校园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

名单； 

4.通报新增补人员及颁发聘书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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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讨论推动省级物专会建设、工作互动、合作发展相关

事宜。 

（二）召开“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

（2020）年会”（3 月 28 日） 

1.有关领导出席并讲话； 

2.报告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年度工作，通报下一步工作

重点； 

3.通报物专会人员变动情况； 

4.发布《 2020年中国校园物业行业发展报告》； 

5.举行“全国校园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先进单位、先进个

人颁奖仪式； 

6.揭晓“2020年中国校园物业服务百强单位（学校物业

管理机构 50 强、学校物业服务企业 50 强）”名单并授牌。 

（三）举办“第七届中国校园物业管理发展论坛” 

邀请知名物业管理专家、优秀物业管理企业（实体）负

责人，校园疫情防控物业服务先进单位、先进个人代表，结

合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的顶层设计，演讲交流校园物业管理

标准化、现代化的新理念、新模式、新业态、新技术及疫情

防控常态化校园物业服务管理创新的新举措、新经验。 

三、参会人员 

1.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委员、常委； 

2.各省级物专会负责人或各省级高校后勤协会（学会、研

究会）分管物业管理工作的负责人； 

3.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专家组成员； 

4.获奖单位代表，学校物业管理服务其他相关人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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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中国教育后勤协会物业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报名回执 

姓名 工作单位 部门及职务 电话 传真 E-mail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详细通

讯地址 
 邮政编码  

住宿 

时间 
 

房间 

标准 
 

发票 

抬头 
 

税号  

注：回执可复制，请各单位尽快用电邮发至 wzh20131110@163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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